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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市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管理暂行规定

（2021 年 11 月 7 日汕尾市人民政府令第 8 号公布 自 2022 年 1

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促进汕尾市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的高质量发展，

创新开发区管理体制，保障开发区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行政管理

权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红海湾经济开发区（以下简称开发

区）的规划、建设、管理和服务等活动。

第三条 开发区应当加强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创

新，提高行政管理效能，逐步建立职责清晰、运转协调、优化协

同高效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。

第四条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管委会)

是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，根据市人民政府决定，在开发区内行

使规定的职责。

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、市城区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支持开发

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管委会可以根据机构编制有关规定，结合经济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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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、社会发展以及开发区管理的需要，按照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

设立相关机构。

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机构编制有关规定，

结合开发区建设和发展的实际需要，设立派出机构，在开发区范

围内依法履行职责。

第七条 市城区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市城区人民政府有关部

门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由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行使的

行政审批、行政处罚等行政管理权，委托管委会在开发区范围内

行使。

未在开发区设立派出机构的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根据

开发区管理的需要，将其行使的行政审批、行政处罚等行政管理

权依法委托管委会在开发区范围内行使。

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、市城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

门委托管委会实施行政审批、行政处罚等行政管理权的，应当签

订委托协议，明确委托依据、委托权限、委托期限、委托事项以

及双方的权利、义务等内容，并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告。

第九条 委托的有关部门应当对管委会实施的行政行为进

行指导和监督，确保管委会依法行政。

第十条 管委会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